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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开]

沈司办〔2023〕27 号

签发人：王佩军

李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集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活动的建议

收悉。感谢您对我市法治宣传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市司法局始终

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及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党组书记、局长王

佩军亲自主持召开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会议，责成普法与依法治理

处认真研究论证、积极沟通协调，务求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

办理。现就提案答复如下：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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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保护法》）已于 2021 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从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高度，

提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

法保护“六位一体”保护制度，影响重大、意义深远。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全市营造关爱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立足市民政局作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牵头部门、团市委作为青少年普法责任主体、

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普法工作实际，我局先后与市民政局、

团市委、市教育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妇联等多家单位协调

沟通，指导各有关部门切实采纳建议、创新举措，共同推动《未

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教育工作。

一、统筹谋划，部署“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

为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在全社会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2021 年 4

月 28 日，国家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

月”活动的通知》，将每年 6月份定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

月”，并就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作出详细

部署。我市民政部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联合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连续两年在六一儿童节期间,组织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宣传月活动。2022 年“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于 5

月 31 日在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幸福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

“喜迎六一 共护未来”为主题，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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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穿插了 6月 3日虎门销烟纪念日及 626 国际禁毒日两大节日，

征集展示了征文、绘画、摄影、书法等优秀作品，活动期间新闻

媒体共刊发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广告短视频 1800 余条次,重要地段

及标志性建筑物 LED 广告牌、地铁公交出租车以及汽车站、火车

站大屏幕等平台连续滚动播出未成年人保护宣传片和宣传标语逾

1万余条,交通枢纽、文化广场、地标性建筑等醒目位置设置未成

年人保护宣传牌 1300 余块，社区海报公益宣传栏宣传未成年人保

护相关内容 3700 余处。同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及各区县（市）共同统筹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宣传，有效促进形成全

社会关心关爱、支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

二、建强队伍，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

为有效提升社会各界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思想认识和依法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共识，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积极发挥市民政局、团市委、

市司法局、市教育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妇联等多家成员单

位的普法职能作用，切实履行普法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建强队伍，

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一是拓展队伍规模。市教育局在全

市中小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岗位上，专门选聘了包括法学、哲学、

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教师，针对在校学生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广泛宣传《未成年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借

助公检法司力量，选取公安、法院、检察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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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干警、法官、检察官、法律工作者，在中小学校全面推行兼

职法治副校长制度，实现中小学全覆盖。二是拓宽培训渠道。市

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 2家社会组织承接全市基层

儿童工作者培训项目，聘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大学专家进行

专题授课，培训对象主要针对街道（乡镇）儿童督导员、社区（村）

儿童主任等基层儿童工作者，培训内容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

未保案例解读和强制报告等为主，2022 全年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

共开展业务培训 18 次，完成课程 120 学时，累计 1.7 万余人次工

作者参加培训。三是拓深队伍形式。团市委有效发挥青少年普法

中坚力量，利用中考、高考期间有利契机，在全市所有考点设立

青年志愿者服务站，在开展中考、高考助考服务活动的同时，面

向陪考家长和考生广泛开展宪法、民法典、未保法、税法、反诈

等内容普法宣传，以及心理减压小课堂、应急救护培训等特色活

动，切实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

三、多措并举，增强《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实效

一是开展政策宣传。将《未成年人保护法》纳入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难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宣讲内容，指导

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面向儿童和监护人

广泛开展宣传，提升儿童和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引导监护人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形成健康的家庭亲子关系。二是加强媒体宣传。

充分运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百家号等融媒体

平台，采取增设专栏、创新版面、发布青少年普法系列短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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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推送《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解读、以案释法等专题内容，

并发动全市全中小学校在家校微信群中广泛转发，切实增强普法

工作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实效性。三是重点时节布局。开学第一

天、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六一儿童节、未成年保护工作宣传月、

国际环境保护日、6.26 国际禁毒日、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普法时间

节点，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保

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未成

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未成年人正确价值观，努力提升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学习宣传参与能力。四是设计发放

宣传材料。通过印制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标语、打造文化墙、设

置“文化小景”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宣传氛围。五是开

展普法知识竞赛等相关活动。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

设专栏，以《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组织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网上普法知识竞答活动，引导全市中小

学生及广大社会公众踊跃参与，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凝聚关爱未成

年人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共识。

总之，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按照您的建议，持续以深入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题，以强化未成年

人关爱保护为主线，持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系列

活动，通过开展现场宣传、新闻媒体宣传、专题学习培训、网络

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全面宣传党和国家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决

策部署，广泛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的思想认识,广泛凝聚依法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共识,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氛围。

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法治宣传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 !

承办处室:普法与依法治理处

联系人:靳达宇、邵凯

联系电调争: 13700018558、  13478174822

沈阳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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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3年 5月 4日 印发


